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理健康學院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錄 
日    期：112 年 11 月 22 日(三)下午 15:00 

地    點：經國樓 D307 教室 

主    席：周錦梅教務長                                           紀錄：黃郁琪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112/10/18)決議執行情形:(15 案通過、1案擱置) 

一、通過 111 學年度第 2學期日間部學生學業成績更正。－註冊組 

二、通過本校「醫護資訊應用系」裁撤申請。－註冊組 

三、通過本校「學位證明(證明書)印製及管制作業要點」修正。－註冊組 

四、通過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修正。－註冊組 

五、通過本校「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修正。－課務組 

六、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辦法」草案(擱置)。－註冊組 

七、通過修訂 111 學年度四技日間部高齡照顧福祉系學分表。－高齡照顧福祉系 

八、通過修訂 112 學年度二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表。－口腔衛生照護系 

九、通過食品保健系學生重補修課程對照表追認。－食品保健系 

十、通過本校「教務會議組織辦法」修正。－課務組 

十一、 通過本校「暑期修課辦法」修正。－課務組 

十二、 通過本校「微學程設置辦法」草案。－課務組 

十三、 通過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教學助理聘任。－教學服務組 

十四、 通過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不實施教學評量課程。－教學服務組 

十五、 通過新增「數位科技微學程」實施要點。－數位科技推動小組 

十六、 通過護理系醫護專業英文獎勵暨抵免實施要點。－護理系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修訂 112 學年度幼兒保育研究所學分表案，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說 明：1、依據課程分類，將學分表課程分類從共同必修、專業必修、專業選修，修訂為將原有之 

     「共同必修」（全校共通必修）與「專業必修」（系所必修）合併稱為「專業必修」，以符 

      合課程分類原意。修訂後學分表如【附件一】。 

    2、本案業經 112 年 11 月 7 日幼兒保育系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13 學年度四技日間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高齡健康管理專班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 

    議。－高齡照顧福祉系 

說 明：本案業經 112 年 11 月 7 日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3 學年度學分 

    表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110-2 餐飲廚藝專班，四餐二 B裴同學因懷孕無法修習產業實 

    習(二) (5 學分)之替代課程案，提請審議。－餐旅廚藝管理系 

說 明： 

一、依據餐旅廚藝管理系(科)校外實習成績、請假與獎懲辦法第 5條返校修課替代實習學分認定之 

    5.3 規定：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的學生，若以返校修課替代實習，除可修習本校其他 

   專班之未修習過的必選修科目，亦可跨系選修本校餐旅觀光學群四年制其他科系之必選修科目。 

二、本案經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2.09.05)通過。該生返校修習替代 

  課程為餐飲服務技能(4 學分)、房務實務技能(一) (4 學分)，共計 8學分。 

決 議：經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同意通過此提案委員：17 人，超過委員半數，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四:113 學年度四技日間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餐飲廚藝專班以及餐飲服務與經營專班學 

    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餐旅廚藝管理系 

說 明：本案經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12.11.15)通過，因應實習訪視委員 

    建議學生實習前需具備餐旅安全與衛生知識，將原三上餐旅安全與衛生調整至一上，原一 

    上餐旅英文與會話(一)調整至一下；原一下餐旅英文與會話(二)調整至二上；原二上餐旅 

    英文與會話(三)調整至三上。為增進學生華語學習成效，規劃納入華語文法及寫作課程內 

    容，將「基礎華語」科目調整為「基礎華語與文法」、「進階華語」調整為「進階華語與寫 

    作」，其學分數不變。課程異動詳如對照表、113 學年度學分表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正餐旅廚藝管理系學生專業參訪課程實施要點，提請審議。－餐旅廚藝管理系 

說 明：學生專業參訪課程實施要點第十五、十六點修正，如【附件四】。 

討論事項： 

王秋燕委員建議：加註應修學分數。 

周錦梅委員建議：整併第十五條及第十六條。 

王文才委員建議：第四點第三項修正為新台幣十萬元上限為原則。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六：有關食品保健系產專班重補修課程對照表案，提請審議。－食品保健系 

說 明：1、因應產專班課程名稱異動，本系基礎華語、華語文法、華語寫作等三門科目同時調整， 

      重補修課程對照表如【附件五】。 

        2、經 112 年 11 月 9 日食品保健系 11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本校「跨部選課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課務組 

說 明：本校「跨部選課辦法」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六】。 

決 議：擱置，待受教權益查核結果公布後再行討論。 

 

提案八：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第 7 條、第 19 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註冊組 

說 明：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第 7條、第 19 條條文修正草案暨條文修正對照表如 

    【附件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辦法」草案如【附件八】，提請審議。－註冊組 

說 明：因應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以下簡稱就學役男）職涯發展需求及配合兵役政策推動，在 

    不影響學生專業能力培養及不變動畢業學分條件之前提下，支持有意願之就學役男得於就學 

    期間同時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爰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 



    實施指引」及本校學則訂定本辦法。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有關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優良教學助理名單，提請審議。－教學服務組 

說 明：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助理評核結果前 5 名，分別為郭雅慧、蔡博翔、陳思豪、陳麒安、 

        陳詠琦【附件九】，擬依本校「教學助理實施辦法」第 10 條辦理，頒發獎狀乙紙及 3,000 元 

        等值禮品，所需經費計新台幣 1萬 5,000 元，由 112 高等教育深計畫教學創新精進_子計畫 

        A_業務費_A-3-1 教學創新精進之推動項下支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有關 112 年度「教學創新」亮點課程徵選結果案，提請審議。－教學服務組 

說 明：112 年度「教學創新」亮點課程徵選計有 4件申請案，審查結果為佳作及優等各 2名 

    【附件十】，擬依本校「教學創新亮點課程徵選獎勵實施要點」第 5點頒發獎勵金及獎狀一 

        紙，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4萬元整，由 112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支應。  

決 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論：


